

附件3
西安市处理房屋办证遗留问题转移登记审查意见书

	申请人
	

	房屋首次登记

权利人
	

	项目名称
	

	项目坐落
	

	项目联系人
	
	电话
	

	楼幢房号信息
	

	审查意见
	□维修资金已缴纳，同意办理转移登记
□维修资金经催缴可以缴纳，同意先行办理转移登记

□契税已缴纳，同意办理转移登记
□契税经催缴可以缴纳，同意先行办理转移登记

	备注
	

	单位公章（盖章）    

年  月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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